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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东根主编的《刑法(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一本通)》精选若干重要考点、易混、易错考点，逐一梳理
，简约记忆。
本书既保证了主体法的完整性，又强调了重点法条。
同时，根据指定的《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逐条穿插相关司法解释，将属于某一知识点的相关法
条和司法解释都列在一起。
本书对各部门法各章的历年考点及其分值进行统计，并在此基础对重要条款的考点、命题题眼进行分
析。
对某一重点法条所涉及的一个或多个考点进行分解并分析，指出法条的题眼，这样既可以从多个方面
掌握该法条的内容，又可以掌握该法条的命题角度，真正提高应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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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12月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73次会议通过 2006年1月11日公布自2006年1月23日起施行）法
释[2006]1号 第一条本解释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案件。
 第二条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算。
 第三条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查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
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被告人出生的年、月、日。
 第四条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
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
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第五条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行为，如果同时触犯了刑
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罪名，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能依法追究其达到法定刑事责任
年龄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对其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应当依法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
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年满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
，适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事责任年龄是常考知识点。
考核要点有： 1.刑事责任年龄的阶段划分 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三个阶
段： （1）完全无刑事责任时期：不满14周岁的自然人。
这些人实施的行为无论其社会危害性多么严重，也不构成犯罪。
注意是不构成犯罪，而不能表述为“行为构成犯罪，但由于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
”。
在我国刑法中，一个行为成立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就意味着
不具备犯罪主体条件，所以，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2）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只对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已满16周岁。
 刑法中比较重要的年龄有三个，即14、16、18周岁。
前两者直接涉及是否成立犯罪，后者直接与量刑和能否适用死刑有关。
 2.最主要的是要掌握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 （1）《刑法》第17条第2款规
定的8种犯罪。
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故意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14条
的构成要件，即使没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也应当负刑事责任。
 （3）这里的抢劫罪不仅包括《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抢劫罪，还包括《刑法》第127条的抢劫枪支
、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和第267条第2款的转化型抢劫罪，因此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携带
凶器抢夺的，因转化成抢劫罪而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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